韩陵镇中小学2025年招生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招生方案。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杜良锋
副组长：陈作栋

成  员：葛 阳 李虎堂 翟永强 崔爱鑫 王志刚 左志红
二、指导思想 

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规范招生行为，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维护教育秩序，促进教育公平。

三、基本原则

（一）免试就近原则。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不得采取考试、评测或委托校外培训机构采取考试、测试、面谈等形式选拔学生。公办学校按照划定的学区范围招生，确保适龄儿童少年相对就近入学。
(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全面推行阳光招生，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录取结果等信息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三）均衡发展原则。通过合理划分学区、推进集团化办学、加强师资均衡配置等措施，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三、招生对象

（一）小学招生对象 

1.年满6周岁（2019年8月31日前出生含当天）的韩陵镇户籍适龄儿童。

2.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我镇拥有房产且实际居住，非我镇户籍的适龄儿童。

3.随迁子女审验条件需严格依据县文件要求。审验材料包括：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和学生页（户籍信息能证明是父（母）子或父（母）女关系，学生与父母户口不在一个户口薄上登记的，还应提供出生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现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安阳县辖区内户籍不要求此项）、县劳动人社部门出具的务工合同备案表和近6个月（含）以上的社会保险参保缴纳证明或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上年度6月底以前）和现在依然正常经营的2张照片。
4.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适龄儿童。

5.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各学校要会同残联，认真摸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底数，残疾儿童“一人一案”进行分类安置，确保不失学、不辍学。

6.各校要完善“一生一案”控辍保学工作方案，坚决防止因疫、因贫、因病辍学。
（二）初中招生对象

1.具有安阳县韩陵镇户籍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2.非我镇户籍，但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拥有房产且实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3.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四、划分区域
就近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严格控制班额。

（一）韩陵镇小学招生范围

1.韩陵镇第一实验小学（东见山小学）招生范围：韩陵镇前后马村、逍遥村、卢湾、东于曹、东见山等村适龄儿童。在韩陵山上美林山庄、祥和家园、韩陵社区、香山名苑、聚园小区等拥有房产户以及在韩陵山上务工人员、经商户的适龄子女。
2.韩陵镇第二实验小学（东梁贡小学）招生范围：韩陵镇东梁贡村、李家山村、獐豹村等村适龄儿童。在韩陵山上美林山庄、祥和家园、韩陵社区、香山名苑、聚园小区等拥有房产户以及在韩陵山上务工人员、经商户的适龄子女。
3.韩陵镇第三实验小学（王宁小学）招生范围：韩陵镇王宁村、朝冠村、东目村、西目村、目村店、梨园等村适龄儿童。

4.韩陵镇西大佛小学招生范围：韩陵镇东大佛村、西大佛村等村适龄儿童。

（二）韩陵镇初级中学招生范围

1.具有韩陵镇户籍并在韩陵镇辖区小学上学的六年级学生（含伤残学生）。

2.具有韩陵镇户籍但在韩陵镇辖区之外上学的六年级学生（即返县生）。

3.在韩陵镇购买商品房、经商者、工作、打工者的户主子女，不限六年级上学范围。

五、招生办法
（一）报名时间：8月11日—8月25日
（二）报名方式：
1.小学采取网上报名和线下报名方式。家长登录支付宝（一件事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所需材料。

2.农村初中招生由辖区小学以学校为单位持学生户口本和由毕业生小学盖章的全国学籍信息卡、学生报名统计表到辖区公办初中学校进行材料审核、报到。

（三）报名材料：
网上报名不成功，提交以下材料可以线下现场报名：

1.具有韩陵镇户籍的适龄儿童提供户口簿、房产证。

2.非韩陵镇户籍但父母在韩陵镇有房产的的适龄儿童提供户口簿、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两个月以上的水电气、物业费缴费票据。
说明：此方案条款如与上级文件内容有冲突，以上级文件精神为准。

韩陵镇中心校

                               2025年6月29日
